附件四〜1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小114學年度校慶運動會
競賽辦法
1、 各項競賽項目說明
(1) 田賽：
	項目
	參加年級
	說明
	備註

	擲部
	樂樂棒球擲遠
	三、四、五、六年級
	1. 學生組
(個人男子組 個人女子組)
1. 
2. 每班可報名兩位男生與兩位女生。
3. 會前賽直接決賽，並排名與公布。
4. 參賽選手每位以兩次試擲、試跳為原則，若時間允許，可增加為三次。
5. 列入總錦標積分。
	

	跳部
	立定跳遠
	三、四年級
	
	

	
	跳遠
	五、六年級
	
	



(二)徑賽
	項目
	參加年級
	說明
	備註

	六十公尺大家一起跑
	一、二年級
	1. 學生組
2. 全班參加
3. 各班分組以一組五至六人為原則，分成四組。
4. 由該班體育老師在賽前提早分組。
5. 校慶運動會時依照班級順序進行比賽。
	

	六十公尺
	三、四、五、六年級
	1. 學生組
(個人男子組 個人女子組) 
2. 每班可報名兩位男生與兩位女生。
3. 會前賽完成預賽與決賽，並排名與公布。
4. 列入總錦標積分。
	

	一百公尺
	三、四、五、六年級
	
	

	兩百公尺
	五、六年級
	1. 學生組
(個人男子組 個人女子組)
2. 每班可報名兩位男生與兩位女生。
3. 會前賽直接計時決賽，並排名與公布。
4. 列入總錦標積分。
	

	四百公尺混合接力
	三、四、五、六年級
	1. 每班學生可報名一組，兩位男生、兩位女生(棒數自行排列)。
2. 分年級競賽和排名。
3. 會前賽直接計時決賽ㄏ。
4. 列入總錦標積分。
	

	大隊接力
	三、四、五、六年級
	1. 以班級為單位參加。
2. 每班報名學生數為八位男生、八位女生。女生先跑完，再換男生。
3. 分年級競賽和排名。
4. 校慶運動會當天比賽，直接決賽。
5. 列入總錦標積分。
	





2、 競賽流程與規則：
(1) 競賽流程
1. 參賽報名(即日起至114年10月28日下午4時止)
請體育授課教師將學生田、徑項目測驗成績交由導師線上填報參賽選手名單。
2. 會前賽
賽程安排：
	項目
	時間
	備註

	擲部
	樂樂棒球擲遠
	11/14(五)7:50~8:45-中年級(決)、
11/17(一)7:50~8:45-高年級(決)
	

	跳部
	立定跳遠
	11/10(一)7:50~8:45-中年級(決)
	

	
	跳遠
	11/12(三)7:50~8:45-高年級(決)
	

	六十公尺
	11/19(三)7:50~8:45-中年級(預)
11/19(三)7:50~8:45-高年級(預)
11/21(五)7:50~8:45-中、高年級(決)
	

	一百公尺
	11/24(一)7:50~8:45-中年級(預)
11/24(一)7:50~8:45-高年級(預)
11/26(三)7:50~8:45-中、高年級(決)
	

	兩百公尺
	11/28(五)7:50~8:45-高年級(計時決賽)
	


排名公布：比賽結束，由裁判彙整記錄完成後即公布。
3. 校慶運動會
賽程安排：
	六十公尺大家一起跑
	12/10(三)
	低年級

	四百公尺混合接力
	12/01(一)8：00~結束
	中、高
年級

	大隊接力
	12/10(五)-三年級
12/10(五)-四年級
12/10(五) -五年級
12/10(五) -六年級
	


排名：比賽結束，由裁判彙整記錄完成後即公布。

(二)競賽規則
1. 個人組
(1) 檢錄方式
參與比賽的運動員，請於比賽前十分鐘或廣播後即到籃球場檢錄，超過比賽時間未到者視為棄權。
(2) 各項目規則
	項目
	規則
	備註

	擲部
	樂樂棒球擲遠
	1. 以樂樂棒球為投擲物，於投擲區內進行投擲。
2. 兩次試擲，取最佳成績。
3. 會前賽後(取前六名)公布排名與積分。
	田賽使用本校既有場地

	跳部
	立定跳遠
	1. 以起跳板起跳到落地點為成績判定依據。
2. 兩次試跳，取最佳成績。
3. 會前賽後(取前六名)公布排名與積分。
	

	
	跳遠
	1. 於跳遠場地進行競賽。
2. 兩次試跳，取最佳成績。
3. 會前賽後(取前六名)公布排名與積分。
	

	六十公尺大家一起跑
	1. 於跑道進行。
2. 各班分4組跑，取前3名頒發獎牌。
3. 於跑完頒發獎勵，每個人都有獎。
	徑賽一律採用站立式起跑

	六十公尺
	1. 預賽取前六名進入決賽，決賽取前六名。
2. 會前賽後公布排名與積分。。
	

	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
	1. 計時決賽取前六名。
2. 會前賽後公布排名與積分。
	


(3) 選手替換：選手因故無法參賽，須於預賽前一天向體育組提出替換名單，比賽當日不再受理選手更換作業。
2. 團體組：
	四百公尺混合接力
	傳接棒：
須於接力區完成傳接棒動作，提早接棒或超出接力區接棒視為違規，該隊加3秒。未完成接棒前若掉棒，須由掉棒者撿回交給下一棒，且不得影響其他選手進行比賽。完成傳接棒後，除占用第1道隊伍外，選手需暫留自己跑道上，觀察其餘隊伍通過後，再離開跑道，以免衝撞危險！
搶跑道：
接力賽第三棒的選手過搶道標示處始可搶跑道。
接棒位置：
第四棒（含）以後棒次，接棒位置於第一道接力區起點，依前一棒次選手通過大會標示處之位置順序，由內側跑道依序向外側跑道排列。
接棒位置之調整，得由裁判依安全原則進行調整。
成績判定：
接力賽皆採計時決賽。
選手替換：
四百公尺混和接力項目，若是有更換選手需求，請於比賽前30分鐘向體育組提出，逾時不受理。
加時懲罰：
接力項目選手如有違規行為，每次加計總時間3秒。
大隊接力規則：
1. 女生的棒次跑完才換男生棒次。
2. 請老師提醒已交完棒的選手先留在自己的跑道，待確定內道沒有人再進入草地，以免發生碰撞。
	

	大隊接力
	
	



3、 裁判準則：
(2) 抗　　議：有關運動員資格、判定疑慮之問題。
(3) 申　　訴：有關競賽所發生之問題。
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比賽後概不受理；其他事件之申訴應於比賽結束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由級任教師簽章後向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
(4) 仲裁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任、學年主任、科任代表、體育組長擔任委員。
(5) 懲　　罰：
任何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冒名頂替以及違背運動員精神之不當行為、不服從裁判，經查明屬實者，取消該員參賽資格，並取消該項成績。
四、積分與獎勵：
(1) 總錦標
1. 積分以名次一到六名，依序以7、5、4、3、2、1計算。
2. 每班加總分數排名。
3. 依名次頒給錦旗。
4. 積分相同時以最佳名次較多者勝出。
(2) 個人組
1. 一、二年級大家一起跑，採「分組前三名」頒獎牌。
2. 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立定跳遠、跳遠、樂樂棒球擲遠前三名頒發獎牌，四～六名頒給獎狀。
(3) 團體組
1. 大隊接力：各年級依名次頒獎，頒發錦旗。
2. 此外，運動飲料部分將提供每班、每項、每位學生各一瓶，以補充體力，取消以往第一名一人三瓶的方式。
3. 400公尺接力：各年級取前三名，前三名決賽選手頒發獎牌。

＃在趣味競賽、大隊接力及總錦標部分，將採1、2、3、3、3名次，以鼓勵各班踴躍參與，前三名的班級每班、每項、每位學生各一瓶。 



附件四〜2
大里國民小學114學年度運動大會
犯規認定標準及處理方式
1、 接力賽：
（1） 接力棒傳接棒位置未在接力區內（以接力棒為判定標準）。→增加3秒。
（2） 第三棒選手未通過搶道標示前，即搶跑道。→增加3秒。
（3） 第一、二棒選手超出應跑道次之跑道線，妨礙其他道次選手或獲得利益者。→增加5秒。
（4） 蓄意推擠其他選手。→增加5秒。
（5） 選手如因推擠而離開跑道，應於離開跑道三步內回到原來跑道，否則以獲得利益論。→增加3秒。
（6） 選手非因推擠而離開跑道或於超越第一(最內)道之選手時由左側超越。→增加3秒。
（7） 同組選手已有人起跑犯規一次，第二次犯規者（不論兩次犯規是否為同一人）。→增加3秒。
（8） 聽到發令員喊“各就位”、“預備”，未鳴槍前，選手未保持靜止狀態。→選手退回到預備線。
2、 100公尺、200公尺：
（1） 超出應跑道次跑道線，妨礙其他道次選手或獲得利益者。→增加5秒。
（2） 發令槍未鳴槍前，即起跑者。→違規。
（3） 同組選手已有人起跑違規一次，第二次犯規者（不論兩次犯規是否為同一人）。→取消資格。
（4） 聽到發令員喊“各就位”、“預備”，未鳴槍前，選手未保持靜止狀態。→選手退回到預備線。
三、注意事項：
（1） 接力賽選手接棒位置，依前一棒次選手通過大會標示之位置順序，由內側跑道依序向外排列。
（2） 選手接棒所立位置由第一道開始，每一跑道站一位選手，依序向外排列。
（3） 起跑時，第一聲槍響為“起跑”，第二聲槍響為有選手違規（如發令槍故障以廣播方式通知選手回到預備線），所有選手必須回到預備線。
（4） 請導師及體育老師提醒選手於比賽當日穿著適合運動之體育服裝及運動鞋，避免穿著不適合運動的服裝，如：裙裝或是涼鞋等。
（5） 請體育老師及一、二年級導師提醒選手，參與大家一起跑競賽時請記得要跑到終點線，不要看到家長或是老師因為太興奮而偏離跑道或是未依照原訂路線參賽，未通過終點線者，成績不予計分。
※此競賽章程及相關規定，經本校體育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主管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